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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工程

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定标试行办法的通知

曲政办发〔2007〕149 号

各县（市）人民政府、曲靖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，

各企事业单位，中央、省属驻曲各单位：

《曲靖市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定标试行

办法》已经 2007年 9月 1日曲靖市人民政府第 64次常务会议通

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07年 9月 2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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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靖市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

评标定标试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招标

评标定标活动，保证评标定标公平、公正，维护招标投标活动各

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国家发改委、建设部等部委第 12号

令和云南省建设厅施工招标评标定标办法，结合曲靖的实际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评标活动依法进行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

或影响评标过程和结果。

第三条 建设工程评标应由招标人依法组成评标委员会，其

成员名单应当于开标前确定，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，评标

委员会负责评标活动，向招标人推荐中标候选人。

第四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从曲靖市建设工程招标评委专家

库中随机抽取确定；

（二）评标委员会成员人数原则为 7人以上的单数，其中技

术、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。

第五条 为控制投资和防止投标人无序竞争，实行合理低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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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投标人中标。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可采用综

合预算报价或工程量清单计价的评标方式招标，公共投资工程一

般应当采用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（边远山区投资额较小，且无造

价管理人员的项目除外）。无论采用何种报价方式，投标报价均

应控制在招标文件约定的范围之内。

第六条 采用综合预算报价和工程量清单综合评估打分法

招标的公共投资工程，在前置审计价+5%和-10%之间的报价为有

效报价（未经前置审计的非公共投资工程有效报价控制在拦标价

以下-10%以内）。有效报价的算术平均值直接套入评标指标价

计算公式得出评标指标价。投标人的投标报价等于评标指标价的

得基本分，投标总价与评标指标价相比，在评标指标价±5%之间

的，比评标指标价每向上浮动 1%扣 1分，每向下浮动 1%的加 1

分（最多加 5分）；超过评标指标价±5%的报价，每向上或向下

浮动 1%均扣 2分。

第七条 采用通用技术、性能标准或招标人对其技术、性能

没有特殊要求的公共投资项目，原则上采用经评审的最低价法。

采用经评审的最低价法招标的，在有效报价最低控制值范围内的

最低报价得满分，向上每浮动 1%扣 2分。商务标的其它项目的

评分按省建设厅规定的经评审的最低价法的评标办法评分。

第八条 采用经评审的最低价法评标的工程招标，投标人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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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报价不得低于工程成本价，评标专家对工程成本价一时难以确

定时，可按以下公式判定有效报价最低控制值。

（一）投标人的报价必须控制在：投标人报价去掉最高和最

低报价后的算术平均值×（1—g值）之内。

（二）当出现大多数投标人报价偏高或出现抬高报价，投标

人报价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，计算得出的报价算术平均值高于

前置审计价×（1—5%）时，按前置审计价×0.95×（1—g值）作

为最低有效报价的控制值。

（三）当出现大多数投标人报价偏低或恶性竞争压低报价

时，投标人报价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，计算得出的报价算术平

均值低于前置审计价-10%时，按前置审计价×0.9×（1—g值）作

为最低有效报价的控制值。

第九条 适当扩大招标中随机抽取的 g值的控制值。 采用

综合预算报价和工程量清单综合评估打分法评标的，g值的取值

范围定为 6%、7%、8%（绿化工程可适当放宽 g值范围）。适

当扩大工程量清单招标综合评估打分法和经评审的最低价法评

分中工程总报价的评分分值（商务标评审中工程总报价分值增加

到 40分）。

第十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

法》等法律法规，遵照本办法的规定进行评标。评标的一般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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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评标准备，初步评审，详细评审、评分，提交评标报告。

第十一条 初步评审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投标人是否符合招标要求，审查投标人是否与资格预

审合格的名单一致；

（二）投标书的有效性、完整性；

（三）投标书与招标文件的一致性，审查并列出投标文件的

全部投标偏差；

（四）投标报价的正确性。

第十二条 经初步评审后，应当确定合格的投标文件和作废

的投标文件。废标条件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，评标过程中不得

随意废标。投标人的投标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作废标处理：

（一）投标人的投标报价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报价区间的。

（二）在评标过程中，评标委员会发现投标人以他人的名义

投标、串通投标，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或者以其他弄虚作假方式

投标的，该投标人的投标应作废标处理；

（三）投标人资格条件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招标文件要求

的，或者拒不按照要求对投标文件进行澄清、说明或者补正的，

评标委员会可以否决其投标；

（四）评标委员会应当审查每一投标文件是否对招标文件提

出的所有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做出响应。未能在实质上响应的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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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，应作废标处理；

（五）属于重大偏差的情形；

（六）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的属于重大偏差：

（一）投标文件没有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

和加盖公章；

（二）投标人的投标施工工期超过招标文件规定的；

（三）明显不符合技术规格、技术标准的要求；

（四）不符合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。

第十四条 经初步评审合格的招标文件，进入详细评审。在

详细评审阶段，评标分为技术评审和商务评审。

（一）技术评审

采用百分分值审查评分，其中：经评审的最低价法技术评审

为通过性评审，通过性评审的技术分一般不得低于 70分。

（二）商务评审

施工招标商务评分参照省建设厅云建建〔2004〕395、396

号文的规定，统一执行《曲靖市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

程评标定标办法》。采用经评审的低价法的招标工程，只有通过

技术评审的投标文件，才能进行商务评审评分。

第十五条 评标委员会按以下方法确定中标候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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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用经评审的最低价法的招标工程，只对技术标进行通过性

评审，以商务标评审评分高低排序推荐中标候选人。

采用综合预算报价或工程量清单计价方式招标工程以商务

标和技术标打分排序的最后得分排序高低推荐中标候选人。

第十六条 评标委员会在评标过程中，应对投标报价的真实

性、合理性和正确性，施工方案的可行性，质量保障措施和安全

文明施工措施的可靠性进行询问和调查，若有欺骗、隐瞒行为的，

即可作为废标；在必要时，评标委员会可以要求投标人对其投标

文件中含义不明确、对同类问题表达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

算错误及细微偏差的内容作必须的澄清、说明或者补正。

第十七条 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，应向招标人出具书面评

标报告，评标报告由评标委员会全体成员签字。对评标结论有异

议的评标委员会成员可以书面方式阐述其不同意见和理由。评标

委员会成员拒绝在评标报告上签字且不书面阐述其不同意见和

理由的，视为同意评标结论。评标委员会应对此做出书面说明并

记录在案。

评标委员会向招标人提交评标报告后，评标工作即告结束，

评标委员会即可解散。

第十八条 招标人应根据评标委员会提供的评标报告和推

荐的中标候选人排列的先后顺序确定中标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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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

人。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的、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

行合同的，或者招标文件规定应当提交履约保证金而在规定期限

内未能提交的，招标人可以确定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

人。排名第二的中标候选人出现上述规定原因的，招标人可以确

定排名第三的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。排名第三的中标候选人出现

上述规定原因的，由招标人依法重新组织招标。

第二十条 中标人确定后，招标人应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

书，中标通知书对招标人和中标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。

第二十一条 本评标办法与其它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

准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曲靖市建设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07年 11月 1日起施行。


